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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3）苏 0581 破申 150 号

申请人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320581842096627E，住所地常熟市长江路 266 号。

负责人：翟小超，该行行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靓，江苏新天伦（常熟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宏杰，江苏新天伦（常熟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苏州市杰邦服饰有限公司,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20581661348602K，住所地常熟市辛庄镇工业园。

法定代表人：许晋临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申请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同

意，本院决定将苏州市杰邦服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杰邦公司）

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3 年 8 月 21 日，本

院对苏州市杰邦服饰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

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苏州市杰邦

服饰有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。本案现已审

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杰邦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22 日，系

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2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许晋临，股东

为许晋临、朱成蒙，所属行业为纺织服装、服饰业。

另查明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与常熟市南鸟服饰

有限公司、何业祥、钱志明、杰邦服饰、许大顺、林雪燕、许鹏

飞、许龙龙、苏州龙鹏五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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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案，本院作出的(2016)苏 0581 民初 2674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

法律效力，依该调解书：一、常熟市南鸟服饰有限公司结欠中信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 万元分三年还

清，具体情况如下：2016 年 5 月 3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8 万元；

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 万元；2016 年 7 月 30 日前

归还借款本金 5万元；2016 年 8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万元；

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6 年 10 月 30 日

前归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0

万元；2016 年 12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7 年 1 月

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 万元；2017 年 3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

7 万元；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7 万元；2017 年 5 月

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7 万元。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

5 万元；2017 年 7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 万元；2017 年 8 月

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 万元；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

10 万元；2017 年 10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7 年

11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7 年 12 月 30 日前归还

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8 年 1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 万元；

2018 年 3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7 万元；2018 年 4 月 30 日前

归还借款本金 7万元；2018 年 5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7万元；

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 万元；2018 年 7 月 30 日前

归还借款本金 5万元；2018 年 8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万元；

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8 年 10 月 30 日

前归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0

万元；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；2019 年 1 月

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5 万元；2019 年 3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

7 万元；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7 万元；2019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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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6 万元。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上述

借款的利息、罚息、复利计算至 2016 年 2 月 16 日计人民币

14474.78 元，并支付自 2016 年 2 月 17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

照《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》约定计算的罚息、复利。二、常

熟市南鸟服饰有限公司偿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律

师费 10000 元，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前支付。上述第一、二款项

如任意一项逾期履行，则申请执行人有权就未履行部分全额申请

执行。三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有权以折价或者拍卖、

变卖何业祥、钱志明抵押的位于常熟市东南大道东湖京华京润苑

10幢 1201 室房屋所得价款在最高额人民币 158万元范围内优先

受偿。（如常熟市南鸟服饰有限公司按约支付满上述借款本金158

万元本抵押权解除）四、杰邦服饰、许大顺、林雪燕、许鹏飞、

许龙龙、苏州龙鹏五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对常熟市南鸟服饰有限

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五、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

调解协议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。

六、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 15740.5 元，财产保全费人民币

5000 元，合计诉讼费人民币 20740.5 元。由常熟市南鸟服饰有

限公司负担，于 2016 年 5 月 3 日直接支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常熟支行。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已预付的诉讼费不

再退回。杰邦服饰、许大顺、林雪燕、许鹏飞、许龙龙、苏州龙

鹏五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因常熟市南鸟服饰

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常熟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，本院于 2016 年 6 月 3 日立案受理，

执行案号(2016)苏 0581 执 3473 号。在执行过程中，通过全国法

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银行存

款、互联网银行存款、股票登记信息。2017 年 2 月 28 日，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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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终结执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：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主体适格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

享有的债权有生效法律文书证实。被申请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

案件均经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，且被申请

人对移送破产审查未提出书面异议，故被申请人具备破产原因，

且本院对被申请人的破产案件具有管辖权。据此，本院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

款、第十条第一款、第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对苏州市杰邦服饰有

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蒋先锋

审 判 员 陈 林

审 判 员 徐 鑫

二Ｏ二三年九月十五日

书 记 员 李沁霖


